
附件 2

重庆市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建设项目

非重大变动情形清单（公开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目的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等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危险废物利

用处置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工作，明确非重大变动判定条件，

我局起草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清单，为我

市生态环境部门和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建设单位在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过程中判定项目非重大变动提供依据。

二、编制必要性

（一）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

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

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682 号）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



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

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现行的《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清单（试行）》（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虽适

用于危废利用处置建设项目，但是因其专业性（大部分变动

需要分析变动引起的环境影响是否加重）企业和行政主管部

门无法直接作出判断，一般需要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编制专

门的重大变动界定材料并通过专家评审后才能作为判断依

据，这给企业和环境管理带来时间、人力、经济成本。通过

非重大变动情形清单可进行直接判定，不需要编制重大变动

界定材料，可大大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

（二）进一步规范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因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市场变化速度快、来料的不确定性

较高，导致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发生变动的现象较为普遍。取

得环评文件批准是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发放的条件之一，因

此也需要判定项目建设是否符合环评相关管理要求，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作为项目在竣工环保验收前开展的行政许可，需

要在许可过程中判定项目的变动是否为重大变动。非重大变

动情形清单作为现行重大变动清单的补充，可进一步规范危

险废物经营许可，提升环境管理效率，以高水平保护推进高

质量发展。



三、工作过程

2025 年 6 月，市生态环境局就课题进行立项，由重庆市

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制定非重大变动情形清单，同时成立

编写组。

2025 年 7 月、8 月，编写组收集查阅相关资料，结合已

开展重大变动界定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建设项目开展调研，

制定编写方案，召开开题会并按照专家及市局意见调整方案。

2025 年 9 月、10 月，编写组形成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建

设项目事中事后变化情形调查研究报告及非重大变动情形

清单（初稿）。

2025 年 11月、12 月，两次召开初稿专家咨询会，编写

组根据与会专家和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对重大变动清单进行

修改完善。

2026 年 1 月、2 月，两次召开初稿专家咨询会，编写组

根据与会专家和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对重大变动清单进行修

改完善。

2026 年 3 月、4 月，征求局系统内部及部分危废利用处

置单位意见，根据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2026 年 5 月、6 月，课题成果通过验收，形成重庆市危

险废物利用处置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情形清单（公开征求意

见稿）。



四、编制原则

（一）与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制度相协调

非重大变动清单最终为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制度服务，是

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提升行政管理效率的举措，

其内容必须与《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废物

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等文件相协调。

（二）不与重大变动清单相矛盾或冲突

非重大变动清单是重大变动清单制度的补充与扩展，是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等相关要求的措施之一，避免与重大变动清单

相矛盾或冲突是基本要求。

（三）不需要进行排污分析或环境影响论证

企业通过对照清单直接开展判定，不需要委托专业技术

机构进行专项排污分析或环境影响论证，降低负担，符合优

化营商环境的工作目标。

五、主要内容及说明

清单包括适用范围及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境保护

措施、其他等五方面的非重大变动清单，具体内容及编制说

明见下表。



重庆市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建设项目

非重大变动情形清单（公开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章

节
内容 编制说明

前

言

重庆市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建设项目非重大变动情

形清单（以下简称“清单”）适用于已获得环评批准的

重庆市危险废物集中利用处置建设项目在完成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前，申请或变更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过程

中建设内容变动情形判定识别。危险废物集中收集贮

存转运建设项目参照执行。

《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重大变

动执行时段的复函》（环评函 〔2022〕
91 号） 明确重大变动界定工作执行

时段为建设项目环评批准后完成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前。

规

模

1.利用处置危险废物总能力降低，且各利用处置单元

（含预处理单元）能力不增加，变动后不影响总体功

能及性质。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中“建设项目开发、使用功能发生

变化的”“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的”为重大变动，若利用处

置能力降低且各单元能力不增加，未

改变项目功能性质的，不属于重大变

动范畴，且不利环境影响降低。

规

模

2.接收的危险废物储存总能力减少，且单一种类危险

废物储存能力不增加，变动后仍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规

范规定的危险废物贮存能力要求。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中“生产、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的”为重大变动，若接收的

危险废物储存总能力减少，且单一种

类危险废物储存能力不增加则不属于

重大变动范畴，且不利环境影响降低。

另一方面，相关国家标准规范（如《水

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审

查指南（试行）》《铅蓄电池危险废

物经营单位审查和许可指南》、《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资格审查和

许可指南》《废氯化汞触媒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审查指南》等）均对危险

废物集中利用处置企业的危险废物贮

存能力有最低要求，因此危险废物储

存总能力减少仍需满足相关标准和规

范规定的危险废物贮存能力要求。



地

点

3.项目总平面布置变化（不含主体工程、接收的危险

废物贮存设施），未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和环

境风险增加。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中“重新选址；在原厂址附近调整

（包括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环境防

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增敏感点的”为
重大变动，主体工程、接收的危险废

物贮存设施以外的其他建设内容总平

面布置发生变化，且未导致环境防护

距离范围变化和环境风险增加，不属

于重大变动范畴。

生

产

工

艺

4.项目部分原辅材料（不含利用处置的危险废物）种

类数量减少，且其他原辅材料种类数量不增加。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中主要原辅材料、燃料变化导致

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废水第一类污

染物排放量增加等情形为重大变动，

若部分原辅材料减少，且其他原辅材

料种类数量不增加则不会导致新增排

放污染物种类、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

放量增加等情形，不属于重大变动范

畴。

生

产

工

艺

5.项目集中处置危险废物类别减少，其余类别处置规

模不增加，且未导致工艺设施和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

变动。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中主要原辅材料变化导致新增排

放污染物种类、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

放量增加等情形为重大变动，若集中

处置危险废物类别减少等同于主要原

料减少，在某类别集中处置危险废物

减少而其他类别处置规模不增加的情

形下，不会导致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

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等情

形，不属于重大变动范畴。

生

产

工

艺

6.危险废物利用项目产品种类减少，且不涉及产品规

模增加，变动后不影响总体功能及性质。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中新增产品品种导致新增排放污

染物种类、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等情形为重大变动，若项目产品

种类减少且不增加其他产品规模，则

不属于重大变动范畴。

生

产

工

艺

7.危险废物利用产物返回原利用工序现有生产设施，

且不增加污染物排放的。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中生产工艺（含主要生产装置、

设备及配套设施）变化导致新增排放

污染物种类、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

量增加等情形为重大变动，危险废物

利用产物返回原利用工序现有生产设

施，且不增加污染物排放，则不属于

重大变动范畴。



生

产

工

艺

8.非生产配套设施（如办公楼、门卫室等）变动不涉

及污染物排放增加的。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中配套设施变化导致新增排放污

染物种类、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

增加等情形为重大变动；完全不参与

危废接收、预处理、处置、利用、污

染治理主体工艺、物料储运，仅服务

于人员、管理、后勤、安保、行政生

活的非生产配套设施变动且不涉及污

染物排放增加的，则不属于重大变动

范畴。

生

产

工

艺

9.污染源减少，且污染物排放量不增加。

《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

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

〔2015〕52 号）中，“建设项目的性

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

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

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

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

的，界定为重大变动”，若污染源减少

且污染物排放量不增加，则不属于重

大变动范畴。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10.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提标改造（包括生产设备

协同处理废气、废水的治理提标改造），污染物排放

量减少。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中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

导致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废水第一

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大气污染物无

组织排放量增加 10%及以上等情形为

重大变动，若废气、废水污染防治措

施提标改造（包括生产设备协同处理

废气、废水的治理提标改造），污染

物排放量减少，则不属于重大变动范

畴。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11.自建自用且间接排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新增或发

生变动。新增中水处理回用设施设备。化粪池建设。

单纯新增污水沉淀池。

根据《重庆市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

理的建设项目名录（2023 年版）》化

粪池及化粪池处理后中水处理回用、

仅建设沉淀池处理的、建设单位自建

自用且间接排入地表水体不涉及排放

重金属的均不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管

理，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上述变动不

属于重大变动范畴。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12.废气无组织排放变为有组织收集处理达标后排放，

且未新增主要排放口。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中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废气无

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为

重大变动，若废气无组织排放变为有

组织收集处理减量达标排放，且未新

增主要排污口，则不属于重大变动范

畴。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13.位于工业园区中的项目风机、空压机、泵等单纯噪

声设备变化（无其他污染物排放），厂界 200 米范围

无声环境保护目标，且厂界环境噪声达标。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中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变化，导致

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为重大变动，位

于工业园区中单纯噪声设备变化且该

设备不新增其他污染物排放，声环境

影响评价范围为 200 米，如厂界 200
米范围内无声环境保护目标，且厂界

环境噪声达标，则不属于重大变动范

畴。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14.增加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规模

增大。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中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

变化，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

降低的为重大变动，若增加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规模

增大，则不属于重大变动范畴。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15.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和填埋处置项目自产废活性炭、

含可利用金属的炉渣、脱硝废催化剂由自行处置变更

为委外利用。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

单》中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方式变化，

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为重大变

动，危险废物集中综合处置项目自产

废活性炭、含可利用金属的炉渣、脱

硝废催化剂由自行处置变更为委外利

用不会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满足

固体废物优先资源化的原则，则不属

于重大变动范畴。

其

他

16.单纯因《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更新发布导致原利用

处置危险废物代码变更，危险废物实质与原环评一致，

项目建设内容与环评一致。

危险废物代码变更，危险废物实质与

原环评一致，项目建设内容与环评一

致则未造成实质变动，不属于重大变

动范畴。


